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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13 

 
 
 

王 永 平 先 生  
教 育 統 籌 局 局 長  
香 港 中 環 雪 廠 街  
政 府 總 部 （ 西 翼 ） 九 樓  
 
 
Joseph台 鑒 ： 
 
首 先 祝 賀 您 邁 向 新 的 事 業 里 程 。 雖 然 您 加 盟 教 育 統 籌 局 的 日

子 不 算 很 久 ， 但 影 響 力 卻 是 舉 足 輕 重 。  
 
在 您 離 開 前，我 想 把 英 基 主 席、 John Bohan及 我 於 二 月 二 十 二 日
與 您 、 教 育 署 署 長 及 其 他 同 事 開 會 的 要 點 作 一 總 結 。  
 
您 在 會 議 開 始 時 表 示 會 確 保 政 府 對 英 基 的 削 資 步 伐 循 序 漸

進 ， 不 會 影 響 我 們 的 生 存 能 力 ， 而 您 亦 希 望 證 明 政 府 會 繼 續

支 持 本 會 作 為 香 港 這 個 國 際 城 市 基 本 建 設 的 重 要 一 環 ， 我 們

對 此 感 到 非 常 鼓 舞 。 您 表 示 英 基 學 校 與 國 際 學 校 分 屬 兩 個 完

全 不 同 的 類 別 ， 並 在 為 家 長 提 供 更 多 選 擇 與 多 元 教 學 特 色 方

面 擔 當 重 要 角 色 ， 我 們 對 此 番 言 論 感 到 尤 其 鼓 舞 。  
 
基 本 上 ， 據 我 們 理 解 ， 您 打 算 訂 下 削 減 英 基 資 助 的 日 期 ， 並

認 為 新 開 班 級 的 費 用 應 由 英 基 自 行 承 擔 。 您 建 議 制 訂 分 階 段

計 劃，於 未 來 逐 步 削 減 英 基 的 資 助，但 實 施 日 期 則 有 待 商 定 。

 
您 認 同 我 們 在 香 港 擔 當 的 重 要 角 色 （ 本 會 接 受 資 助 的 歷 史 可

追 溯 至 一 九 零 二 年 的 若 干 官 立 學 校 ），所 以 在 考 慮 英 基 學 校 用

地 （ 包 括 校 舍 及 宿 舍 用 地 ） 日 後 的 用 途 時 ， 會 保 持 最 高 度 的

彈 性 ， 讓 本 會 可 獲 取 收 入 以 彌 補 削 減 的 資 助 ， 並 提 供 資 金 配

合 殷 切 的 擴 展 需 要 。  
 
對 此 ， 本 會 主 席 十 分 關 注 「 彈 性 」 的 定 義 。 他 再 次 強 調 本 會

八 成 學 生 為 回 流 香 港 的 中 國 人 ： 他 們 大 部 分 都 是 自 付 學 費 ，

因 此 我 們 不 應 讓 付 費 者 有 過 重 的 負 擔 。 他 強 調 應 分 十 三 年 逐

步 停 止 資 助 ， 亦 即 完 成 整 項 英 基 教 育 課 程 所 需 的 時 間 ， 好 讓

目 前 的 付 費 者 免 受 影 響 ， 同 時 亦 讓 新 生 的 家 長 知 道 學 費 將 於

協 定 的 某 個 日 期 上 調 。  
 
我 們 從 您 方 面 了 解 到 ， 對 本 會 學 校 用 地 所 作 的 任 何 變 更 均 須

以 非 牟 利 教 育 用 途 作 為 前 提 ， 但 您 亦 認 同 ， 若 本 會 未 來 需 要

增 加 收 入 以 完 全 填 補 被 削 減 的 資 助 ， 則 一 定 程 度 的 商 業 發 展

是 必 需 的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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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們 同 意 應 首 先 接 觸 本 會 顧 問 Brooke International Associates。該 公 司
應 可 於 四 月 底 前 向 我 們 提 供 本 會 學 校 用 地 的 最 新 評 估 資 料 。  
 
同 時 ， 您 亦 會 知 道 ， 為 終 止 外 界 揣 測 ， 我 必 須 將 事 態 發 展 通

知 本 會 理 事 會 ， 當 他 們 有 機 會 較 詳 細 地 審 視 凍 結 資 助 對 學 費

及 員 工 僱 用 條 件 的 影 響 ， 以 及 如 何 在 教 育 架 構 內 透 過 企 業 活

動 開 拓 收 入 來 源 ， 我 會 將 他 們 的 正 式 回 應 通 知 您 。 從 最 樂 觀

的 方 面 來 看 ， 學 費 只 會 有 最 輕 微 的 增 加 ， 而 協 會 員 工 的 現 有

聘 用 條 件 亦 只 會 有 最 輕 微 的 削 減 。  
 
因 此 ， 主 席 已 召 集 理 事 會 和 校 長 、 家 長 及 教 師 的 代 表 考 慮 這

些 事 宜 。 校 董 會 每 名 成 員 將 向 各 界 人 士 （ 即 家 長 、 教 師 及 巿

民 等 ） 進 行 諮 詢 ， 以 收 集 意 見 作 為 進 行 規 劃 時 的 參 考 。  
 
希 望 您 會 同 意 ， 我 已 清 楚 地 總 結 了 我 們 的 討 論 要 點 。  
 
 
 
 
 
 
 

Jennifer Wisker謹 啟  
英 基 學 校 協 會 行 政 總 裁  
二 零 零 零 年 三 月 十 六 日  

 
 
 
副 本 抄 送 ：  教 育 署 署 長 羅 范 椒 芬  
 英 基 學 校 協 會 主 席 Jal Shroff 

英 基 財 務 總 監 John Bohan 
 
JW/cb 

 


